兴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征求

《兴安县养犬区域划分（征求意见稿）》意见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直各单位，上级驻兴各单位：
    为规范我县养犬管理，根据《桂林市养犬管理条例》，结合我县实际情况拟定了《兴安县养犬区域划分（征求意见稿）》，现向各单位征求意见及建议。请于2024年3月27日（星期三）下午18:00前将反馈意见建议加盖公章扫描后发送至兴安县公安局邮箱（无意见建议也请反馈）。联系人：廖亮亮；联系电话：15107832878；邮箱：xaxgaj110@guilin.gov.cn。

兴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4年3月20日

兴安县养犬区域划分

（征求意见稿）

根据《桂林市养犬管理条例》第九条“本市行政区域内机关、事业单位的办公区以及集体宿舍区、体育运动区，医院办公服务区，学校和幼儿园的教学区、运动区和学生宿舍区为禁止养犬区。除禁止养犬区外，城市建成区、县级人民政府所在地的镇建成区和县级人民政府确定的实行城市化管理的区域为限制养犬区。限制养犬区具体范围由县级人民政府划定，并向社会公布。限制养犬区范围应当根据城市发展适时调整。除禁止养犬区、限制养犬区以外的区域为养犬一般管理区。”的规定，结合我县实际情况，现将兴安县养犬区域划分如下：

一、禁止养犬区

兴安县行政区域内机关、事业单位的办公区以及集体宿舍区、体育运动区，医院办公服务区，学校和幼儿园的教学区、运动区和学生宿舍区。

二、限制养犬区

兴安镇朝阳社区、 灵渠社区、灵湖社区、 双灵社区、 葆贞社区、城中社区、城西社区；湘漓镇镇建城区；兴安镇三大水库移民安置区。
三、养犬一般管理区

兴安县除禁止养犬区、限制养犬区以外的区域。



